
附件 1：

招标人声明
致：各潜在投标人

为规范招标活动，保证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招标质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招标管理规定》

等，针对本次招标项目作如下声明：

一、本项目招标活动根据以上法律文件开展，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各投标人投标活动应遵守以上法律文件，并组织学习相关内容。

二、在投标阶段存在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的行为，或递交的相

关资料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三、投标人应保证在投标过程中（含投标报名材料、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等）

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的行为，

或不存在其他相关资料弄虚作假。

四、投标人以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的行为，或递交的相关资料

弄虚作假，以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见附件）。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未中标的，由有关行政

监督部门对投标人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罚

款金额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以下处罚措施（见附件）及《中国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招标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进行对应的处罚。

五、投标人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

（4）为本标段的监理人；

（5）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6）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7）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8）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9）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员工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10）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11）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12）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13）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4）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15）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6）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详见《履约风险承诺书》）；

（17）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

（18）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19）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20）已放弃中标或投标截止时间后撤销投标文件的单位重新参与此项目标段重新招标的投



标；

（2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2）不正当接触：投标人在截标前两天与南方电网评标专家进行与投标内容有关的接触，

经技术确认或 2名及以上专家证实。（接触形式包括电话、信息和会面等；与投标内容有关

是指：询问是否已被抽取并参加近期评标会议，介绍本供应商在项目中的情况，请专家在评

标中给予关照等）。


